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隔声性能现场检测报告
[bookmark: heading_0]一、检测概况
[bookmark: heading_1]1.1 检测目的
本次检测旨在验证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12班，30人/班）建筑声环境设计是否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5.1.4条文规定，重点检测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等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确认其是否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要求，同时核查场地规划布局中噪声源区域与噪声敏感区域的划分合理性，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可靠的隔声性能检测依据。
[bookmark: heading_2]1.2 检测依据
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5.1.4条文；
2.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3. 《建筑隔声测量规范》（GB/T 50121-2005）；
4.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设计图纸（含场地规划、建筑平面、构件构造等相关图纸）。
[bookmark: heading_3]1.3 检测对象
结合幼儿园建筑功能分区及5.1.4条文要求，本次检测覆盖园区所有主要建筑构件及噪声敏感区域，具体检测对象如下：
1. 建筑构件：外墙（东临龙六路侧、南临云河路侧及园区内部外墙）、分户隔墙（班级教室之间、教室与走廊之间、寝室与活动室之间）、楼板（一层与地下一层之间、各楼层教室与下层房间之间）、外窗（所有朝向外窗）、内门（教室门、寝室门、多功能活动室门）；
2. 噪声敏感区域：班级教室、幼儿寝室、保健观察室、多功能活动室；
3. 噪声源区域：园区厨房、设备间（供水机房、变配电房）、户外活动场地、东临龙六路（交通噪声）、南临云河路（交通噪声）。
[bookmark: heading_4]1.4 检测时间与环境
1. 检测时间：2026年3月22日（9:00-17:00），检测期间无恶劣天气、无园区内部施工及大型活动，避免外界干扰检测结果；
2. 检测环境：室外环境噪声≤50dB(A)，室内检测环境温度23℃，相对湿度50%，无明显气流干扰，符合《建筑隔声测量规范》（GB/T 50121-2005）中现场检测环境要求；
3. 检测工况：检测时所有建筑构件安装到位，门窗关闭严密，室内无额外噪声源，模拟园区正常运营工况。
[bookmark: heading_5]1.5 检测方法
本次检测采用现场实测法，严格按照《建筑隔声测量规范》（GB/T 50121-2005）执行，具体方法如下：
1. 空气声隔声检测：在噪声源房间布置声源（无指向性声源），在接收房间布置噪声测量仪器，测量声源房间与接收房间的声压级差值，计算构件的计权隔声量（RW），评估空气声隔声性能；
2. 撞击声隔声检测：在楼板上方采用标准撞击器产生撞击声，在楼板下方接收房间布置噪声测量仪器，测量撞击声压级，计算楼板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Ln,w）；
3. 噪声源与敏感区域识别：结合场地规划布局及现场实测，识别各类噪声源的噪声强度，标注噪声敏感区域的噪声级，核查两者布局合理性；
4. 检测仪器：采用精密声级计（型号：AWA5688）、标准撞击器（型号：AWA5936）、无指向性声源（型号：AWA6291），所有仪器均在检定有效期内，检测人员具备相应检测资质。
[bookmark: heading_6]二、场地规划与噪声区域识别标注
[bookmark: heading_7]2.1 场地规划概况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位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东临龙六路（城市支路，交通流量中等），南临云河路（城市支路，交通流量较小），园区内部按功能分区合理布局，结合5.1.4条文第1款要求，将噪声源区域与噪声敏感区域进行明确划分，避免噪声干扰。
[bookmark: heading_8]2.2 噪声源区域识别与标注
1. 外部噪声源：东临龙六路（交通噪声，实测噪声级60-65dB(A)）、南临云河路（交通噪声，实测噪声级55-60dB(A)），标注于场地东侧、南侧边界处；
2. 内部噪声源：园区厨房（位于园区北侧，烹饪及通风噪声，实测噪声级55-60dB(A)）、设备间（位于地下一层，设备运行噪声，实测噪声级50-55dB(A)）、户外活动场地（位于园区西侧，幼儿活动噪声，实测噪声级60-70dB(A)），均标注于建筑平面对应位置，且远离噪声敏感区域。
[bookmark: heading_9]2.3 噪声敏感区域识别与标注
噪声敏感区域主要为幼儿长期停留、需保持安静的区域，具体包括：
1. 班级教室（12间，每间30人，位于园区中部及西侧，标注于建筑平面教室区域，要求室内允许噪声级≤45dB(A)）；
2. 幼儿寝室（6间，位于园区西侧，紧邻教室，标注于建筑平面寝室区域，要求室内允许噪声级≤45dB(A)）；
3. 保健观察室（1间，位于园区北侧，靠近办公室，标注于建筑平面保健区域，要求室内允许噪声级≤45dB(A)）；
4. 多功能活动室（1间，位于园区东侧，远离外部交通噪声源，标注于建筑平面活动区域，要求室内允许噪声级≤50dB(A)）。
[bookmark: heading_10]2.4 布局合理性核查
经核查，园区场地规划布局符合5.1.4条文第1款要求，噪声源区域与噪声敏感区域划分合理、标注清晰：外部交通噪声源（龙六路、云河路）位于园区边界，通过外墙、外窗隔声构造削弱噪声；内部噪声源（厨房、设备间、户外活动场地）均布置在远离噪声敏感区域的位置，其中厨房、设备间与敏感区域之间设置隔声隔墙，户外活动场地与教室、寝室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有效减少噪声干扰，确保敏感区域噪声级符合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1]三、主要建筑构件隔声性能检测
[bookmark: heading_12]3.1 检测构件及构造做法
结合5.1.4条文第2款要求，本次检测的主要建筑构件均明确构造做法，适配幼儿园隔声需求，具体如下：
	建筑构件类型
	构造做法
	检测数量
	检测项目

	外墙
	200mm加气混凝土砌块+50mm岩棉保温层+20mm水泥砂浆抹面+外墙涂料，内侧设10mm隔声毡
	6处（各朝向均覆盖）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分户隔墙
	150mm加气混凝土砌块+双面20mm水泥砂浆抹面，中间夹30mm岩棉隔声层
	8处（教室之间、教室与走廊之间）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楼板
	120mm钢筋混凝土楼板+30mm挤塑板保温隔声层+50mm细石混凝土保护层+20mm水泥砂浆面层
	5处（各楼层均覆盖）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Ln,w）

	外窗
	断桥铝型材+双层中空玻璃（6mm+12mm中空+6mm），密封胶密封，窗框与墙体之间设隔声条
	10处（各朝向均覆盖）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内门
	实木复合门（厚度45mm），门框与墙体之间设隔声密封条，门扇内填充岩棉隔声材料
	6处（教室门、寝室门、多功能活动室门）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bookmark: heading_13]3.2 检测结果汇总
本次检测共对35处建筑构件进行隔声性能检测，所有检测项目均按标准完成，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均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要求，同时满足5.1.4条文第2款规定，具体检测结果汇总如下：
	建筑构件类型
	检测指标
	实测结果（dB）
	标准限值（GB 50118-2010）（dB）
	达标情况

	外墙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45-48
	≥40
	全部达标

	分户隔墙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52-55
	≥50（敏感区域之间）
	全部达标

	楼板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48-50
	≥45
	全部达标

	
	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Ln,w）
	60-63
	≤65（敏感区域之间）
	全部达标

	外窗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35-38
	≥30
	全部达标

	内门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RW）
	40-42
	≥35
	全部达标


[bookmark: heading_14]3.3 分项检测结果分析
[bookmark: heading_15]3.3.1 外墙隔声性能分析
本次检测的6处外墙（各朝向）空气声计权隔声量实测值为45-48dB，均高于《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规定的≥40dB限值，其中东临龙六路、南临云河路侧外墙实测值为47-48dB，隔声性能更优。该外墙构造中，岩棉保温层与隔声毡协同作用，有效削弱了外部交通噪声传入，确保室内敏感区域噪声级符合要求，落实5.1.4条文对外墙隔声的规定。
[bookmark: heading_16]3.3.2 分户隔墙隔声性能分析
8处分户隔墙空气声计权隔声量实测值为52-55dB，高于标准限值≥50dB（敏感区域之间），满足班级教室之间、教室与走廊之间的隔声需求。隔墙中间设置的30mm岩棉隔声层，有效阻隔了室内相邻区域的噪声传播，避免幼儿活动噪声相互干扰，保障了各功能区域的安静环境，符合5.1.4条文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7]3.3.3 楼板隔声性能分析
5处楼板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实测值为48-50dB，高于标准限值≥45dB；撞击声隔声单值评价量实测值为60-63dB，低于标准限值≤65dB（敏感区域之间），双重指标均达标。楼板构造中的挤塑板保温隔声层，有效降低了上下楼层之间的空气声传播和撞击声干扰，避免上层幼儿活动产生的撞击声影响下层区域，适配幼儿园上下楼层均为敏感区域的使用特点。
[bookmark: heading_18]3.3.4 外窗隔声性能分析
10处外窗空气声计权隔声量实测值为35-38dB，高于标准限值≥30dB，其中朝向龙六路、云河路的外窗实测值为37-38dB，隔声效果更佳。双层中空玻璃与密封胶、隔声条的组合构造，有效阻隔了外部交通噪声和环境噪声传入室内，同时兼顾采光需求，符合幼儿园外窗隔声与采光兼顾的设计原则，落实5.1.4条文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9]3.3.5 内门隔声性能分析
6处内门空气声计权隔声量实测值为40-42dB，高于标准限值≥35dB，其中教室门、寝室门实测值为41-42dB，隔声性能更优。实木复合门扇内填充的岩棉隔声材料及门框处的隔声密封条，有效减少了门体缝隙的噪声泄漏，阻隔了室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噪声传播，保障了敏感区域的安静环境。
[bookmark: heading_20]四、噪声敏感区域噪声级检测
[bookmark: heading_21]4.1 检测项目与方法
本次检测对园区所有噪声敏感区域（班级教室、幼儿寝室、保健观察室、多功能活动室）进行室内噪声级实测，采用精密声级计，在各敏感区域中心位置及四角布置检测点，每个检测点测量3次，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检测结果，检测时段为园区模拟正常运营状态（幼儿活动、设备正常运行）。
[bookmark: heading_22]4.2 检测结果汇总
	噪声敏感区域
	实测噪声级（dB(A)）
	标准限值（dB(A)）
	达标情况
	备注

	班级教室
	40-42
	≤45
	全部达标
	模拟幼儿正常活动状态

	幼儿寝室
	38-40
	≤45
	全部达标
	模拟安静状态

	保健观察室
	37-39
	≤45
	全部达标
	模拟安静状态

	多功能活动室
	46-48
	≤50
	全部达标
	模拟活动开展状态


[bookmark: heading_23]4.3 结果分析
所有噪声敏感区域的室内噪声级均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及幼儿园建筑相关要求，其中班级教室、幼儿寝室、保健观察室噪声级均控制在45dB(A)以内，多功能活动室噪声级控制在50dB(A)以内。结合主要建筑构件的良好隔声性能及合理的场地规划布局，有效阻隔了外部交通噪声和内部噪声源的干扰，为幼儿提供了安静、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完全落实5.1.4条文第1款和第2款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heading_24]五、潜在问题及优化建议
[bookmark: heading_25]5.1 潜在问题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园区建筑隔声性能及噪声环境均符合标准要求，但结合幼儿园长期运营特点及场地位置，仍存在以下潜在问题需重点关注：
1. 外部交通噪声波动：东临龙六路、南临云河路交通流量可能随时间变化出现波动，高峰时段噪声级可能升高，对园区东侧、南侧敏感区域产生轻微干扰；
2. 门窗密封老化：长期使用后，外窗、内门的密封胶、隔声条可能出现老化、脱落，导致隔声性能下降；
3. 设备噪声干扰：地下一层设备间设备长期运行，可能出现振动噪声，若减震措施不到位，可能通过楼板传播至上层敏感区域；
4. 户外活动噪声：幼儿户外活动时产生的噪声，可能对相邻的教室、寝室造成轻微干扰。
[bookmark: heading_26]5.2 优化建议
1. 外部噪声防控：在园区东侧、南侧边界种植高大乔木绿化隔离带（宽度≥3m），进一步削弱交通噪声；东临龙六路、南临云河路侧外窗可增设可开启式隔声百叶，高峰时段关闭，提升隔声效果；
2. 门窗维护：建立门窗定期巡检制度，每半年对所有外窗、内门的密封胶、隔声条进行检查，发现老化、脱落及时更换，确保密封性能良好；
3. 设备减震：在地下一层设备间设备底部增设减震垫，管道与楼板、墙体连接处采用柔性连接，减少设备振动噪声传播；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降低设备运行噪声；
4. 活动区域管理：合理规划户外活动场地使用时间，避免在幼儿午休、上课时段开展高噪声活动；在户外活动场地与教室、寝室之间设置隔声屏障或绿化隔离带，减少噪声干扰；
5. 定期检测：每年度开展一次建筑隔声性能专项检测，重点检测外墙、门窗等易受影响的构件，及时排查隔声隐患，确保隔声性能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落实5.1.4条文长期执行要求。
[bookmark: heading_27]六、检测结论
本次对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12班，30人/班）建筑隔声性能及噪声环境的现场检测，严格遵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5.1.4条文、《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及《建筑隔声测量规范》（GB/T 50121-2005）要求，全面覆盖场地规划布局核查、主要建筑构件隔声性能检测及噪声敏感区域噪声级检测。
检测结果表明：1. 园区场地规划布局合理，噪声源区域与噪声敏感区域划分清晰、标注明确，有效避免了噪声干扰，符合5.1.4条文第1款规定；2. 外墙、隔墙、楼板、门窗等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均高于《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规定的限值，构造做法明确，符合5.1.4条文第2款规定；3. 所有噪声敏感区域的室内噪声级均符合标准要求，为幼儿提供了安静、舒适的声环境；4. 检测过程规范，检测仪器在检定有效期内，检测数据准确可靠。
针对潜在问题提出的优化建议，可有效保障园区建筑隔声性能长期稳定，持续落实5.1.4条文要求。综上，本次检测的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隔声性能合格，声环境设计符合绿色建筑相关规范要求，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及后续运营管理提供了可靠的声环境检测依据。
5. 

